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

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康

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冠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康冠科技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康冠科技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

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拟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共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090,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深

圳市康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冠医疗”）申请的授信额度为 10,000.00

万元人民币，并在必要时由公司关联方张斌先生为康冠医疗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申

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在经批准的授信额度及有效期内，根

据实际经营需求全权办理上述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事宜。上述额度及

授权的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授信额度的董事会

决议通过之日止。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等事项以各方后续签署的担保协议或担保文件约定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 

关联方 
担保类型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万人民币 
无 无 

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 万人民币 



惠州市康冠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 万人民币 

深圳市皓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万人民币 

香港康冠技术有限公司 等值 50,000.00 万人民币 

康冠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等值 20,000.00 万人民币 

深圳市康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0,000.00 万人民币 张斌 连带责任担保 

合计 等值 1,090,000.00 万人民币 -- -- 

张斌先生将视具体情况为康冠医疗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不向康冠医疗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康冠

医疗提供反担保。在不超过上述担保额度的情况下，无需再逐项提请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严格执行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在实际发生担保责任时，公司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

于超出上述额度之外的担保，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张斌先

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因此张斌先生为康冠医疗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事项经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本次担保事项仅为公司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无

偿担保且不涉及反担保，因此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张斌先生，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斌先生通过深圳视新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 0.67%的股份（具体数据以在中登深圳公司登记在册的为准）。张斌先

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康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斌 

成立时间 2015 年 9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社区五和大道 4023 号 1 号楼第一

层 A 区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一类医疗器械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配件的设计、开发、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及相关信

息咨询；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模具销售；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维修；认证咨询；计量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是：二类医疗器械的生产与销售；一类医疗器械

的生产。 

上述被担保人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持有其 51%的股份，上述被

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2 年度 

（经审计） 
3,824.43  1,812.54  2,011.89  3,513.03  298.00  383.73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关联方张斌先生本次为公司子公司康冠医疗提供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

费用，也不需要康冠医疗提供反担保。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影响 

公司关联方张斌先生本次为公司子公司康冠医疗提供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

费用，也不需要康冠医疗提供反担保。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及子公司本

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情况，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资金需求。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

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和相关制度的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

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情况，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司及

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遵循了客

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审

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林证券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

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情况，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司

及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遵循了

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和相关制度的规定。 

综上，华林证券对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柯润霖              韩志强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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